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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

112年度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施行講習會（不動產業者）



簡報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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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罰炒作不動產範圍

二、不動產炒作行為類別及態樣

三、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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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時

事

人

地

112.2.10 以後不動產炒作行為

不動產炒作行為5類別11態樣

行為人（含裁處要件）

炒作標的所在地主管機關裁處

不動產：土地、預售屋、成屋法規名稱： 平均地權條例

第 47-5 條

• 任何人不得有「不動產炒作」

之行為

第 81-3 條

• 違反者處100萬至5,000萬元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按次處罰）

• 按交易戶（棟、筆）處罰

• 執行業務違反規定併罰法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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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規
銷售行為

(四)連續
買入

(五)壟斷
轉售牟利

(一)散布
不實資訊

炒
作
類
別

炒
作
態
樣

明顯影響市
場秩序

• 違規潛銷

• 未經授權擅
自銷售仲介

• 提供協助違
法換約預售
屋/新建成屋
建立換約轉
售平台/通路

• 散布不實成交價格
（開價誤導成交價）

• 散布不實市場成交
行情（未定推案之
不實預定成交行情）

• 散布不實銷售量
（誇大、分期誤導
為全部銷售率）

影響不動產
交易價格

(二)通謀
虛偽銷售
手法

營造不動產交
易活絡表象

• 利用人頭/僱
工排隊

• 利用假客戶付
訂金

• 簽訂虛假購屋
預約單、不動
產買賣契約

明顯影響市
場秩序

• 自行、以他
人名義或集
結多數人連
續買入不動
產，且明顯
影響市場秩
序

明顯壟斷轉
售牟利

• 自行、以他
人名義或集
結多數人連
續買入或加
價轉售不動
產，且明顯
壟斷轉售牟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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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炒作態樣
（含影響效果）

行為人符合裁
處構成要件

裁處行為人及
併罰所屬業者
(未善盡防止義務)

行政罰法14條 共同違法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

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

之。

•故意共同實施指義務主體

與該義務主體以外之第三

人共同違法，不包含義務

主體與內部成員一起違法

（內部關係）

操縱、決策、策劃

明知或可得而知仍為之
/參與者

行
為
人

行
為
人

行
為
人

全部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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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布
不實資訊

• 散布不實成交價格
（開價誤導成交價）

• 散布不實市場成交
行情（未定推案之
不實預定成交行情）

• 散布不實銷售量
（誇大、分期誤導
為全部銷售率）

影響不動產
交易價格

行為
人

範
圍

裁
處
要
件

銷售者

含出賣人/有
權/無權銷售

者

自然人操
縱、決策
、策劃

受託廣告者

銷售者委託
廣告代理/
節目製作業

銷售者
委託
表演者

廣告/
節目業
委託
表演者

自然人之間
非內部關係

法人未善盡
防止義務

與操縱者、決策者、策劃人員之間非內部
關係

法人未善盡防止義務

自然人「操縱、決策、策劃不實資
訊並協助散布」

或自然人「明知或可得
而知不實並散布」

轉傳人

例如：股東、
親友、客戶、
表演者等

或明知或可得
而知並多次密
集轉傳散布

表演者：網紅、youTuber、直播主、藝人、名嘴、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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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或可得而知資訊

(可透過實價登錄成交資訊查詢取得)

①不動產成交價格、成交行情

②已簽約且實價登錄之銷售量

出賣人或有權銷售者掌握之資訊

(受託廣告者可從委託人得知)

①已簽紅單未棄單且未簽約之
銷售量
②已簽約未實登之銷售量

散布者應自行舉證「非故意或
過失不知其為不實資訊而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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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決策
甲建商總經理A

(亦可能為無權銷售業者)

策劃 員工B
臉書Line售屋網散布

員工C
臉書Line售屋網散布

員工D
臉書Line售屋網散布

B C D與 A 為內部關係
如僅BCD共同策劃無A，
屬共同違法應分別裁處

與E為內部關係

策劃

散布

轉傳

與乙代銷專案經理E共
同策劃於網站及接待
中心散布不實銷售量

命乙公司其他員工轉
傳不實資訊

委託丙廣
告業員工
F共同策
劃透過各
式媒體散

布

安排同
公司網
紅員工G
透過直
播促銷
散布

安排丁網紅
業網紅H透
過直播促銷
散布(H參與
策劃且明知
或可得而知)

與A為內部關係

註：本案例裁處之行為人以紅色字標註，併罰之法人以紫紅色字標註。

拜託公司股
東/老客戶/
親友轉傳不
實銷售量
（明知或可
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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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謀
虛偽銷售
手法

營造不動產交
易活絡表象

• 利用人頭/僱
工排隊

• 利用假客戶付
訂金

• 簽訂虛假購屋
預約單、不動
產買賣契約

行為
人

範
圍

裁
處
要
件

銷售者

含出賣人/有
權/無權銷售

者

排隊業
首領

受銷售者委託
安排人頭排隊

自然人操縱、決策、策
劃

排隊人員

含銷售者、排隊
業首領安排之人

員

自然人之間非內部關係

法人未善盡防止義務

與操縱者、決策者、策劃人員之間
非內部關係

法人/雇主未盡防止義務

假交易
買受人

含假付訂、簽假
紅單、假契約人

員

配合假交易付
訂金、假簽約

明知或可得而
知為營造熱銷
無購買真意卻
自主決定參與

自然人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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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銷售決策者或
策劃人員

排隊業者首領

一批排隊人員
參與排隊搶購活動

找

安排

 僅參與策劃而未排隊
 以操縱、策劃人員裁處
 併罰所屬業者

 明知或可得而知排隊係協
助營造熱銷現象(無購買真
意)

 仍應審認是否有自主決定
參與排隊之權利

友好或關係企業
員工參與排隊搶購

• 炒作標的銷售業

者以外之不動產

業、關係企業，

指使、縱容或默

許員工參與排隊

搶購活動，難謂

已善盡防止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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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決策 甲建商總經理A

策劃 員工B
策劃人頭排隊

員工C
策劃人頭排隊、假交易

員工D
策劃人頭排隊、假交易

B C D與A為內部關係

參與
排隊
假交
易

安排動
員股東
G、員
眷H於
開賣日
排隊(明
知)

安排動
員員工
E、F於
開賣日
前往排
隊

與A為內部關係
公司指派無從自主決定 排隊打工人員受僱於I屬內部關係

委託專
業排隊
達人I
策劃找
30名工
讀排隊

建商備款交專業
排隊達人I安排10
名工讀現場付訂、
簽紅單買多數預
售屋(假交易未補
定金簽約或棄單)

註：本案例裁處之行為人以紅色字標註，併罰之法人以紫紅色字標註。

通知股東L、
M、N現場排
隊付訂簽紅單
各買多數屋(均
為假交易未補定金
簽約或棄單假，交
易量在客觀上有營
造交易活絡之表象)

建商備款通知
乙關係企業員
工K等5人現場
排隊付訂簽紅
單買多數屋(乙公
司主管知悉並縱容默
許，均為假交易未補
定金簽約或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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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人

範
圍

裁
處
要
件

銷售者

含出賣人/有權/
無權銷售者/建立
平台提供資訊者

自然人操縱、
決策、策劃

自然人之間非內
部關係

法人未善盡防止
義務

(三)違規

銷售行為

明顯影響市場秩序

• 違規潛銷
• 未經授權擅自銷售
仲介

• 提供協助違法換約
預售屋/新建成屋
建立換約轉售平台
/通路

建造執照尚未核發之
廣告或銷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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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潛銷預售屋

①甲建商銷售經理A
於公司網站以「挪
用他案建照公開廣
告預售」

③乙代銷專案經理E
指使所屬人員FG於
IG/Line群組潛銷

②A指使所屬銷售人
員BCD於臉書公開
銷售廣告（未列建
照字號）

擅自銷售或仲介

• 團購主H未受丙
建商委託即透過
臉書/Line群組刊
團購廣告公開招
攬

• 以每戶低於建商
開價及收取20萬
斡旋金方式招攬
並談判團購價格

代銷人員K建立Line/臉書/租售平
台不定期提供多數換約轉售資訊，
經查群組內代銷經紀人員K、投資
客兼仲介經紀人員L、投資客M經
常性提供資訊並協助斡旋交易價格
及協助換約事宜

仲介人員J建立
Line/臉書/租售
平台不定期提供
多數換約轉售資
訊，並提供成員
（數百人）斡旋
買賣換約服務

建立換約
平台、提
供換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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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人

範
圍

裁
處
要
件

集結人

集結多數人連續買
入或加價轉售

自然人操縱、決
策、策劃集結多

數人

自然人之間非內部關
係

法人未善盡防止義務

與操縱者、決策者、策劃
人員之間非內部關係

連續買入人或
加價轉售人

自行、以他
人名義

被集結

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
多數特定不動產標的

(四)連續
買入

(五)壟斷
轉售牟利

明顯影響市
場秩序

• 自行、以他
人名義或集
結多數人連
續買入不動
產，且明顯
影響市場秩
序

明顯壟斷轉
售牟利

• 自行、以他
人名義或集
結多數人連
續買入或加
價轉售不動
產，且明顯
壟斷轉售牟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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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買入

• 甲建商專案經理A集結股東B、投資客

C、投資客D，分別連續買入新預售案

5成、3成、2戶，且提供轉售服務

• 接獲檢舉建商安排人頭連續買入壟斷

房源，民眾陳情須加價向投資客買

• D因其被集結連續買入之數量非屬多

數，客觀上難謂有明顯影響市場秩序

• 建商轉售服務應併查是否涉及非法仲

介抑或未受委託即刊登廣告或銷售

連續買入、壟斷轉售牟利

• 乙投資業總經理E指使專案經理F透過網路

社群集結多數人(約500位)先後買入3建案

預售宅共1500戶(分別占各建案戶數3成、

4成、3成，占區域總預售建案戶數約1成)

• 每位購買0.1戶至10戶不等

• 全委丙仲介業轉售，轉售後按比例分潤

• 連續買入1500戶已實登，約600戶已加價

轉售牟取暴利，餘持續轉售牟利中

• 接獲檢舉揪團買屋壟斷市場且高價轉售、

陳情特定房被壟斷僅能透過丙仲介加價購



簡報完畢
Q & A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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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政司


